货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现场查处工作指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货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现场查处工作，保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警务辅助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及其他有关规定，制定本工作指引。
第二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现场查处货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适用本工作指引。
第三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现场查处货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应当坚持规范文明执法、理性平和处置，突出执法管控重点，对易肇事肇祸、易扰乱秩序、群众反映强烈的货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严格查处；对轻微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当事人及时消除违法状态，未造成危害后果的，依法不予处罚；对一般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且首次违法，当事人及时消除违法状态，危害后果轻微的，可以不予罚款处罚。
第四条 警务辅助人员可以在交通警察带领或者监督下，协助指挥引导货车停车接受检查、采集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信息，对当事人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提醒纠正、教育劝导，以及开展其他非执法性工作。
警务辅助人员不得作出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决定。
第二章 调查取证
第五条 在道路上设置固定执勤点查处货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应当综合考虑道路通行特点和货车通行情况，事先明确任务、方法、要求和自身防护措施，并向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备。
第六条 现场查处货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交通警察及警务辅助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佩戴、使用执勤执法记录仪全程录音录像，全面、客观、真实记录现场查处工作情况和相关证据。

现场查处货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过程的视音频信息应当按规定上传至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交警队伍管理信息系统。

第七条 现场查处货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除检查车辆驾驶证和行驶证、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安全技术检验等情况外，还应当重点检查以下内容：
（一）号牌及安装情况；
（二）是否存在超限超载情形；

（三）是否存在违法载人情形；
（四）是否存在非法改装情形；
（五）是否存在疲劳驾驶情形；

（六）是否按规定安装防护装置和粘贴反光标识。
第八条 现场查处违法载人（违法代码1063、6037）、违反规定附载作业人员（违法代码1036）、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数据（违法代码1087）、安全设施不全（违法代码1072）、未按规定安装侧后防撞装置或者粘贴反光标识（违法代码1083）、在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法代码6023）等货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应当使用移动警务终端或者执勤执法记录仪采集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证据图片，并录入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特殊情况下，可以使用手机或者其他视音频摄录设备采集。
对于违法当事人、违法搭载乘客拒绝配合现场执法拍照取证的，由现场交通警察及警务辅助人员使用设备记录其拒绝的过程并上传至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

第九条 现场查处货车违法载人、违反规定附载作业人员交通违法行为，应当询问违法当事人和乘客，重点了解货车实载人员情况、核载人数信息等，现场采集违法当事人及违法车辆全貌照片、违法搭载乘客指认违法车辆照片。
第十条 现场查处货车非法改装交通违法行为，应当结合车辆行驶证载明的信息，比对实车与行驶证记录的车辆外观照片，重点查看货车和挂车的结构、外廓尺寸、车辆识别代码等；结合货车驾驶室（区）两侧喷涂信息，重点查看货车栏板高度；检查发现货厢加大、轮胎规格加大、加装钢板弹簧等非法改装嫌疑的，可以与信息系统登记的机动车信息数据进行比对。必要时，可以委托具备资质的机构检验、鉴定。
现场查处非法改装交通违法行为，应当现场采集违法当事人及违法车辆全貌照片、违法当事人指认非法改装部位照片、货车恢复原状照片（现场可恢复的）。

第十一条 现场查处货车未按规定安装侧后防撞装置或者粘贴反光标识、安全设施不全交通违法行为，应当重点查看货车和挂车的侧面及后下部防护装置、车身反光标识和车辆尾部标志板、汽车行驶记录装置、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等；对于危险货物运输车，还应当查看灭火器和紧急切断装置。

存在未按规定安装侧面及后下部防护装置、未按规定设置车身反光标识和车辆尾部标志板、未按规定安装汽车行驶记录装置、前照灯和转向灯故障、未按规定配备灭火器和紧急切断装置（危险货物运输车）等，应当现场采集违法当事人及违法车辆全貌照片、违法当事人指认货车设施不全部位照片。

第十二条 现场查处货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交通违法行为，应当现场采集同时具有违法当事人、违法车辆及违法车辆行驶路段要素的照片。
第三章 行政处罚

第十三条 货车有下列轻微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未造成道路交通事故或者交通拥堵的，应当口头告知其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依据，予以教育提示后放行：
货车喷涂、粘贴标识或者车身广告影响安全驾驶的（违法代码1040）；

驾驶室放置物品妨碍安全的（违法代码1049）；

机件不全、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违法代码1073、6036）；
在车门、车厢没有关好时行车的（违法代码1075）；

货车在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道路上，不在道路中间通行的（违法代码1076）；

未按规定喷涂放大号的（违法代码5038）；
除前款规定外，省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实际，确定货车轻微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情形。
第十四条 货车有下列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未造成道路交通事故或者交通拥堵，且本次违法行为发生前六个月内，车辆和驾驶人在本省（区、市）没有交通违法行为记录、以往交通违法行为均已处理的，可以给予警告处罚：
不按规定停车的（违法代码1039）；

在禁止鸣喇叭的区域或者路段鸣喇叭的（违法代码1048）；

通过路口遇停止信号时，停在停止线以内或路口内的（违法代码1211）；

驾驶中型以上货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未达20%的（违法代码1350）；

驾驶中型以上货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其他货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未达20%的（违法代码1352）；

驾驶货车超过规定车货总质量未达10%，且消除违法状态后的（违法代码1353）；
货车从匝道进入或驶离高速公路时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违法代码4005）；

在高速公路上骑、轧车行道分界线的（违法代码4010）；

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违法代码6011）；

    （十）驾驶货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违法代码6023）。
第十五条 货车有下列主观恶性大、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和交通拥堵的严重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应当依法严格处罚：
（一）酒驾醉驾的（违法代码1712、6022、6032、6033、6034、6035）；

（二）严重超速的（违法代码1721、1727、4707、4711、4713）；

（三）严重超载的（违法代码1637、1639）；

（四）违反规定载客的（违法代码1638）；

（五）疲劳驾驶的（违法代码1731、1642）；

（六）高速公路违法停车的（违法代码4614）；

（七）变更车道影响其他车辆行驶的，不包括“不按导向车道行驶”“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违法代码1043）；

（八）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数据的（违法代码1087）；

（九）遇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或者缓慢行驶时，借道超车或者占用对面车道、穿插等候车辆的（违法代码1243）。
除前款规定外，省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实际，确定货车严重道路交通违法情形。

第四章 安全防护
第十六条 现场查处货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时，交通警察及警务辅助人员应当根据《交通警察和警务辅助人员安全防护规定》落实安全防护措施，严禁在未按规定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或者未按规定佩戴防护装备的情况下检查车辆。
第十七条 设置执勤点查处货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应当确保安全，防范造成交通拥堵，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高速公路上，应当选择在收费站、服务区、停车区设置执勤点。非紧急情况不得在行车道、路肩或者应急车道设置执勤点。

（二）在普通公路上，应当选择能见度良好且有路肩可供车辆停放的安全地点，或者依托交警执法站等路外空旷场地设置执勤点。非紧急情况不得在同一执勤路段同时对双向或者多向来车进行检查。

（三）在城市道路上，优先选择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或者有隔离设施的平直道路设置执勤点。城市快速路上优先选择在出入口或者匝道导流区内设置执勤点。

（四）在急弯、陡坡、临水、临崖、隧道、视线不良路段或者遇雨、雪、雾、霾、冰冻等恶劣天气，非紧急情况不得设置执勤点。
第十八条 遇有货车驾驶人拒绝停车或者强行驶离，应当立即报告指挥中心，由指挥中心按照涉嫌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货车行驶路线组织拦截。严禁站在货车正前方、正后方或者采取攀扒车辆等危险方式逼停车辆。
除货车驾驶人驾车逃跑后可能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有严重威胁以外，不得驾车追缉。对涉嫌酒驾、毒驾、醉驾以及其他严重违法犯罪嫌疑车辆，应当报告指挥中心，及时调派警力、装备实施拦截。

第五章 执法监督和责任追究
第十九条 各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货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现场查处监管机制，加强执法监督，重点监督下列行为：

（一）徇私枉法，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二）随意扣留车辆、驾驶证、行驶证的；
（三）虚构违法事实、编造理由予以处罚的；

（四）避重就轻、降格处理、变通处罚、拆分处罚的；

（五）在未按规定使用执勤执法记录仪的情况下检查车辆、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
（六）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第二十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过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和其他执法监督管理平台，定期对货车现场执法风险进行评估，梳理分析货车现场查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情况，排查存在突出问题，通报督促核查整改。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对货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现场查处情况进行常态化督查，充分运用视频监控网上巡查等手段，对日常货车现场执法情况进行监管。

省级和市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暗访检查制度，对货车现场执法工作开展动态巡查、现场抽查。发现问题的，及时指导督促落实整改。

第二十二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货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现场查处的执勤执法记录仪视音频资料常态化抽查检查制度，重点检查视音频资料上传、与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匹配和现场执法过程等情况，并建立相应工作台帐。

市级、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每月对本辖区货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现场查处的执勤执法记录仪使用情况进行1次抽查，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累计抽查数量不少于当月本辖区货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现场查处总量的3%，市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抽查数量不少于当月本辖区货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现场查处总量的1%。
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结合实际确定抽查本省（区、市）货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现场查处的执勤执法记录仪使用情况的比例，对货车现场执法评估风险高以及发生严重负面舆情的地区和单位，应当提高抽查的数量和频次。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加强货车执法舆情收集研判，向社会公布举报投诉途径，对于货车执法问题线索，应当逐一调查核实，严格查处违法违纪问题。
第二十四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完善、科学的执法考核激励机制，严禁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款指标，严禁以处罚数量作为考核下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交通警察执法绩效的依据。
第二十五条 省级、市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对肇事肇祸（同等以上责任）导致亡人道路交通事故的货车执法情况进行倒查，重点核查是否存在对引发交通事故有直接或间接原因的货车现场违规执法问题，问题查实的严肃执纪问责。

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对本省（区、市）肇事肇祸导致3人以上死亡道路交通事故的货车执法情况进行调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负责指导；市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对本辖区肇事肇祸导致2人以上死亡道路交通事故的货车执法情况进行调查，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指导。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货车执法过错责任认定和责任追究机制，确定执法过错责任认定程序、追究范围和处理情形。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撤销原行政处罚决定，并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一）徇私枉法，随意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
（二）虚构违法事实、编造理由予以处罚的； 
（三）变通处罚、拆分处罚等擅自变更违法事实实施处罚的；
（四）不使用执勤执法记录仪或者无执法过程完整视音频资料的。
属于前款第（一）、（三）项情形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撤销行政处罚后，可以对货车实际存在的交通违法行为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及本工作指引规定予以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工作指引规定的“以上”包含本数。
第二十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参照本工作指引，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现场查处货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具体实施办法。

